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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就鹽酸克崙特羅中毒問題的現行管制措施與政府當就鹽酸克崙特羅中毒問題的現行管制措施與政府當就鹽酸克崙特羅中毒問題的現行管制措施與政府當就鹽酸克崙特羅中毒問題的現行管制措施與政府當

局會商局會商局會商局會商

(立法會CB(2)57/00-01(01)號文件 )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的文件。該文件詳述現時規管以

鹽酸克崙特羅餵飼豬隻的制度、近期發生的鹽酸克崙特

羅食物中毒事件的最新情況，以及政府所採取的行動。

2. 李華明議員表示，由於現時並無特定法例規管以藥

物及化學品餵飼食用動物，因此政府當局只能檢控售賣

含鹽酸克崙特羅的豬肉及豬內臟的零售商，不能檢控以

鹽酸克崙特羅餵飼豬隻的豬農。此舉對零售商極不公

平，因為他們出於真誠向認可批發商購買豬隻產品，但

產品卻有問題。他請委員參閱政府當局文件第 4段，內容
提述在 1999年，在屠房抽取豬隻尿液樣本中，本地與進
口豬隻的不滿意比率分別為 1.09%及 0.21%。在 2000年 1
月至本月初，有關比率分別為 0.87%及 0.049%。李議員認
為，雖然當局發現部分豬隻尿液樣本含鹽酸克崙特羅殘

餘物，以及在過去兩年，本地豬隻尿液樣本含鹽酸克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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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羅殘餘物的比率較進口豬隻大幅增高，政府當局並無

加強監察本地養豬場，他對此表示不滿。李議員進而表

示，雖然政府文件內已表示即將向立法會提交新規例，

管制餵飼藥物及化學品給食用動物，但他對政府當局需

要如此長時間制訂所需法例，仍然感到失望。他詢問自

1998年 8月發生首宗鹽酸克崙特羅食物中毒事件後，政府
當局曾採取何種行動，以確保食物安全及保障公眾健

康。

3. 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 (農業檢疫及檢驗 )(下稱
“漁護署助理署長 ”)回應說，自 1998年 8月發生首宗鹽酸克
崙特羅食物中毒事件後，政府當局已採取一系列措施處

理該問題。舉例而言，當時的漁農處及 生署定期聯合

巡查本地養豬場，視察豬農有否以鹽酸克崙特羅餵飼豬

隻。當局在養豬場抽取豬隻尿液樣本，化驗是否含有鹽

酸克崙特羅殘餘物。如發現樣本含鹽酸克崙特羅殘餘

物，當局會勸諭有關豬農停止使用鹽酸克崙特羅。此外，

當局亦教導豬農如何正確使用飼料，當時的漁農處亦與

豬農成立有關鹽酸克崙特羅檢驗及針編制度的工作小

組。

4. 由於現時並無特定法例規管以鹽酸克崙特羅餵飼豬

隻，當局只可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對非法擁有

鹽酸克崙特羅的豬農提出檢控。漁護署助理署長同意現

時並無特定法例規管以藥物及化學品餵飼食用動物，情

況並不理想。為糾正此情況，政府當局即將在《公眾

生 (動物及禽鳥 )條例》下提交一項新規例，管制餵飼藥物
及化學品給食用動物。根據擬議的新規例，禁止使用的

化學品初步名單包括鹽酸克崙特羅及有關的化合物、某

些已知可致癌的人造激素，以及應預留對抗嚴重疾病的

抗生素。此外，亦會按照國際慣例，在名單內訂明 37種
抗生素在肉類和動物身體組織可含的 “最高殘餘限量 ”。

5. 李議員曾指出，豬肉及豬內臟銷售商如從持牌批發

商或其他認可來源購入豬隻產品，但卻因該等產品含有

鹽酸克崙特羅而被檢控，對他們並不公平，食環署署長

回應時表示，根據《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第 52及 54條，
出售不宜供人食用，或性質、物質或品質並非購買人所

要求的食品，即屬犯罪。鑒於食品銷售商及食肆東主是

向公眾供應食品的前線人員，因此他們在採購肉類及其

他食物產品時，應竭盡所能確保所出售的食品可供人食

用，此點至為重要。因此，即使零售商及食肆東主向持

牌批發商及其他認可來源購入豬隻產品，如其後發現該

產品有問題，亦不能作為他們寬免罪責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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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華明議員知悉，最近有兩名肉檔東主因出售含有

鹽酸克崙特羅的豬肉及豬內臟而被檢控，他詢問事件中

供應有問題豬隻的豬農會否被檢控。食環署署長表示她

不能回答李議員的問題，因為該兩宗案件的法庭審訊程

序經已展開。儘管如此，一般而言，被告如能就有問題

豬隻產品的來源提供資料，法庭或會予以追究。

7. 關於漁護署助理署長在上文第 3段提及的工作小
組，黃容根議員詢問豬農與政府當局在檢驗鹽酸克崙特

羅及推行針編制度上的合作情況。漁護署助理署長回答

說，豬農與政府當局已建立密切的工作關係，自 1998年
發生中毒事件後，工作小組已舉行了 15次會議，運作一
直十分順利，足可證明。

8. 黃議員進而詢問，政府當局採取何種措施，以鑒辨 3
間持牌屠房內含有鹽酸克崙特羅的豬隻。食環署助理署

長 (食物監察及管制 )回答說，在屠宰豬隻供人食用前，獸
醫會先行對豬隻進行宰前檢驗，作用是鑒辨有明顯損傷

或患病的豬隻，以便分開屠宰。此舉可盡量防止疾病在

待宰豬隻之間蔓延，以及避免患病動物的病菌感染肉類

生產的過程，污染屠宰大堂、機器、器材、職員、豬隻

肉殼及其他部分。當局其後隨機抽查通過宰前檢驗豬隻

的尿液樣本，以測試是否含有鹽酸克崙特羅殘餘物。測

試通常需要 4小時便有結果。如發現樣本含鹽酸克崙特羅
殘餘物，該批屬於同一針編號碼的豬隻便會暫緩屠宰，

留在待宰欄內 2至 3天，以待豬隻排出體內的鹽酸克崙特
羅殘餘物。在留守期過後，當局會再向同一批豬隻抽取

尿液樣本，測試是否仍然含有鹽酸克崙特羅殘餘物。如

發現樣本並無鹽酸克崙特羅殘餘物，便會批准屠宰該批

豬隻，否則豬隻會予以銷毀。不過，漁護署助理署長指

出，如樣本只含微量鹽酸克崙特羅殘餘物，該批豬隻仍

會屠宰，但豬內臟會予以銷毀。根據本港及外國的經驗，

若豬隻尿液內只含有微量鹽酸克崙特羅殘餘物，豬肉 99%
不會受鹽酸克崙特羅污染。

9. 漁護署助理署長補充，若發現整批豬隻受鹽酸克崙

特羅污染，當局會巡查有關的養豬場。若發現有關豬農

擁有鹽酸克崙特羅，便會對他提出檢控。

10. 鄧兆棠議員提及近期發生的鹽酸克崙特羅食物中毒
個案，要求政府當局告知委員，由進口豬隻及本地農場

豬隻導致的個案數目。鑒於肉檔售賣的豬肉通常已去

皮，鄧議員詢問，若豬隻肉殼上印有 “經政府檢驗 ”的表
皮已被去除， 生督察可如何分辨豬肉是否來自認可來

源。鄧議員進而表示，元朗區議會上星期舉行會議，席

上一位政府官員告知委員，元朗區仍然有非法屠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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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原因是食環署職員不會在辦公時間以外對非法屠房

採取執法行動。

11. 食環署署長在回應鄧兆棠議員提出的最後一點時表
示，上述情況絕對不會出現，因為該署為打擊非法屠宰

活動而成立的專責小組，隨時候命採取執法行動。不過，

她會調查有否及為何向元朗區議會作出上述言論。食環

署署長向委員保證，政府當局極重視保障食物安全，會

密切監察食物鏈的每一個關鍵環節。舉例而言，豬隻在

持牌屠房屠宰後， 生督察會突擊檢查獲准運載鮮肉的

車輛，查看車輛是否符合 生規定，例如將車廂內的溫

度設定於某一水平，以保持肉質新鮮，同時沒有將肉殼

和內臟放在車廂地上。

12. 至於 生督察如何辨別肉檔出售的豬肉是否來自認

可來源的問題，食環署助理署長 (行動 )3表示， 生督察

會檢查豬隻肉殼上的 “經政府檢驗 ”印記及發票，以確定
所出售的豬肉及豬內臟是否來自認可來源。就發票而

言， 生督察亦會查核所出售的豬肉數量是否與發票所

開列的數量相同。食環署助理署長 (行動 )3指出，在過去
10個月，該署曾對肉檔進行 9 000次突擊巡查。突擊巡查
會在一天不同的時段進行。舉例而言，該署有時會在清

晨 4至 5時進行巡查，豬隻肉殼於那時運往肉檔，是查核
肉殼是否來自認可來源的最佳時候。食環署助理署長 (行
動 )3繼而表示，由 2000年初至今，已對出售未經批准來
源的豬肉及豬內臟的 8個肉檔提出檢控，其中 3宗案件經
已審結及被裁定罪名成立，其餘 5宗仍有待法庭審訊。自
從最近發生鹽酸克崙特羅食物中毒事件以來，食環署已

加強突擊巡查所有肉檔，迄今已進行 1 500次巡查，並日
以繼夜工作，監視可疑的非法屠房。

13. 至於鄧兆棠議員問及有關含有鹽酸克崙特羅的豬肉
及豬內臟的來源，食環署署長表示，在 2000年 10月 6日接
獲首宗懷疑鹽酸克崙特羅食物中毒事件的報告後， 生

署及食環署已即時展開聯合調查，檢控售賣有問題豬隻

產品以引致鹽酸克崙特羅食物中毒的肉檔。為提醒公眾

不要向無牌攤檔購買豬肉及豬內臟，當局於 2000年 10月
13日將檢控行動公布周知。除了從零售方面 手追查含

有鹽酸克崙特羅的豬肉及豬內臟的來源外，食環署亦對

非法屠宰活動採取執法行動。食環署署長指出，此類執

法行動能收控制之效，大規模的非法屠宰活動基本上已

停止，取而代之是在新界較偏僻地點開設小規模的非法

屠房。就此，她表揚鄉議局、鄉事委員會及有關的區議

會提供協助，鼓勵村民透過食環署的熱線，舉報可疑的

非法屠宰活動。食環署亦與香港海關 (下稱 “海關 ”)緊密合
作，打擊非法進口豬隻的活動。食環署署長繼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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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遏止出售有問題的肉類產品及非法屠宰活動，業已促

請法院加重對罪犯的刑罰。

14. 鄭家富議員不同意非法屠宰活動已受控制，原因是
被捕人數很少。他認為一些人甘願冒險從事非法屠宰活

動，主要原因之一是現有刑罰不夠嚴厲。鑒於選擇參加

自願退休計劃的公務員中，以食環署職員人數佔最多，

鄭議員懷疑該署員工士氣受到打擊，導致很少人因從事

非法屠宰活動而被捕。鄭議員亦表示，據他所知，很多

肉檔經營者不知道食環署設有熱線。他希望可多作此方

面的宣傳。

15. 食環署署長在回應鄭議員提出的最後一點時表示，
食環署已廣泛宣傳其熱線電話 (即 2868 0000)，在該署所
有文件、海報，以至廢紙箱等設施上，均已印有該電話

號碼。至於自願退休計劃是否導致職員士氣低落的問

題，食環署署長表示絕對不會出現此情況，因為負責執

行食物安全職務的人員不屬於自願退休計劃指定的 59個
職系。她向委員保證，負責突擊掃蕩非法屠房及 “燒味 ”
工場的職員士氣十分高昂。她曾親身接觸有關職員，明

白他們的情況。食環署署長補充，政府當局須審核自願

退休計劃的各項申請 (包括食環署職員遞交的申請 )，並作
出適當的安排。當局會在適當時間向有關事務委員會匯

報該計劃對食環署人手及服務的影響。

16. 食環署助理署長 (行動 )表示，由於該署及其他有關部
門加強打擊非法屠宰活動，現時的該等活動大部分小規

模運作，通常在棚屋甚或在貨櫃車內進行，為時只是 1至
2小時。她進而表示，對於從事非法屠宰活動的人及出售
不宜供人食用肉類的零售商，法庭判處的刑罰並不輕。

舉例而言，在 2000年首 9個月，因從事非法屠宰活動而被
捕的 4人全部被判監禁 7天，其中 1人緩刑 3年。至於出售
不宜供人食用肉類的零售商，食環署助理署長 (行動 )表
示，最近一宗法庭案件判處罪犯罰款 5,000元及監禁 3個
月，緩刑 18個月。

17. 鄭家富議員進而詢問，當局現時與內地有關當局有
何安排，確保由內地進口本港的豬隻適宜供人食用，以

及曾採取何種措施打擊非法進口豬隻。

18. 食環署署長在回應鄭議員提出的首項問題時表示，
該署自 2000年 1月 1日成立以來，負責與內地有關當局保
持及加強緊密聯繫，確保由內地進口本港的食品適宜供

人食用。 2000年 5月，環境食物局局長更率領一個 5人代
表團訪問北京負責此方面工作的有關當局，彼此交換意

見，以改善雙方的合作，確保食物安全。為此，雙方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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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9月同意及簽署交換紀要。食環署亦與深圳及廣東
省有關部門建立密切聯繫。舉例而言，雙方經常透過電

話作出查詢及交換情報，雙方的專家小組及代表亦定期

舉行會議，討論共同關注的事項。

19. 至於鄭議員提出的第二項問題，香港海關署理副關
長表示，海關與食環署及警方緊密合作，打擊經海、陸、

空非法進口豬隻來港的活動。除日常的執法行動外，在

2000年首 9個月內，海關進行了 59次行動，其中 42次與食
環署聯合進行，在陸路的邊境管制站打擊非法進口生豬

和肉類。行動中，檢獲的豬肉約為 33 900千克。在海路方
面，海關人員在日常工作中曾搜查 13 167艘船隻，共檢獲
213 730千克豬肉。海關署理副關長指出，由於海關及警
方加強海上巡邏，自 1998年 7月以來，並無發現以船隻走
私生豬來港。近年，經羅湖及沙頭角出入境管制站來港

人士所攜帶的肉類中，但並無發現豬內臟。在本年首 9個
月，海關曾檢查數千名經羅湖出入境管制站將食物攜帶

來港的人，其中 2 200人被發現攜帶豬肉來港。所檢獲的
豬肉已送交食環署及漁護署採取所需的跟進行動。自近

期發生鹽酸克崙特羅食物中毒事件後，海關已加強檢查

經陸路邊境管制站來港的貨櫃車。海關署理副關長進而

表示，海關獲商販、進口商及廣東省有關當局提供情報，

因此能大大提高打擊非法進口生豬及肉類的成效。在本

年首 9個月，海關根據線人提供的情報，進行超過 10次反
走私生豬及肉類的行動。舉例而言，由於接獲線報，海

關於 2000年 3月及 5月成功截獲兩批數量龐大的非法進口
肉類。

20. 勞永樂議員表示，似乎內地為確保不會以鹽酸克崙
特羅餵飼豬隻而實施的制度，較香港更為嚴厲。在內地，

來自註冊養豬場的豬隻在出口前，必須附有由中華人民

公和國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簽發的動物 生證書。勞議員

詢問，當局會否考慮在本港採用簽發證書的制度；若會，

是否需要修訂現行法例，以實施上述制度。勞議員進而

詢問，政府當局能否保證在持牌屠房屠宰的豬隻適宜供

人食用。

21. 食環署副署長回應說，由於在屠房抽取的豬隻尿液
樣本的不滿意比率並無增加，又鑒於海關打擊非法進口

肉類及豬肉的執法行動取得成效，政府當局懷疑近日發

生的鹽酸克崙特羅食物中毒事件，涉及在非法屠房屠宰

的本地豬隻。他指出，自 1998年 8月實施一系列確保食物
安全的措施以來，含鹽酸克崙特羅的食物樣本百分比，

由 1998年 8月前的 12.5%驟降至 1999年的 1.1%，並繼續下
降。在屠房抽取豬隻尿液樣本的測試結果亦顯示，有問

題豬隻數目很少。在 1999年測試的 55 600個樣本中，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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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個 (佔 0.98%)結果令人不滿。本地及進口豬隻尿液樣本
的不滿意比率分別為 1.09%及 0.21%。由 2000年 1月至 10
月初，該署共取得約 44 000個尿液樣本，其中 314個
(0.17%)結果令人不滿 (其中 11個是在 10月發現 )。本地及
進 口 豬 隻 尿 液 樣 本 的 不 滿 意 比 率 分 別 為 0.87% 及
0.049%。

22. 至於在本港採用簽發證書的制度，漁護署助理署長
認為並無需要設立此類制度，因為進口豬隻及本地養豬

場的豬隻均須經過同樣嚴格的食物安全管制程序。他指

出，本地及進口豬隻在屠宰前均須印上特別編配的針編

號碼，以便追溯其來源。在屠宰前，會抽取豬隻尿液樣

本化驗是否含鹽酸克崙特羅。如在樣本內發現鹽酸克崙

特羅殘餘物，整批豬隻會暫緩屠宰。此外，在可行情況

下，當局會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檢控本地養豬場

非法擁有鹽酸克崙特羅。

23. 張宇人議員認為，要預防鹽酸克崙特羅食物中毒事
件，最有效的方法從問題的根源 手。就此，他詢問當

局有否巡查本地農場，視察有否以鹽酸克崙特羅餵飼豬

隻。張議員提及政府當局文件第 5段，載述由 1999年至
今，因出售含鹽酸克崙特羅的豬肉或豬內臟而被成功定

罪的個案共有 19宗，他詢問成功檢控的原因是否因為有
關經營者從未經許可的來源購入豬隻產品，不論他們是

否知道該等產品受鹽酸克崙特羅污染。他認為若肉檔及

食肆經營者從持牌批發商及其他認可來源購入豬隻產

品，但其後不幸發現該等產品有問題而遭檢控，對他們

並不公平。此外，現行的尿液抽樣檢查並非百分百準確，

足以證明所有在持牌屠房宰殺的豬隻，均適合供人食

用。

24. 漁護署助理署長在回應張先生提出的第一項問題時
表示，在 2000年的首 9個月，曾巡查 68間養豬場，視察有
否使用鹽酸克崙特羅作為豬隻飼料。若發現養豬場使用

鹽酸克崙特羅，則會發出警告。日後當該等養豬場將豬

隻送往屠房時，當局會更密切監察，並對該等養豬場的

豬隻抽取更多尿液樣本進行化驗。

25. 關於張議員指出檢控肉檔及食肆經營者做法不公平
的意見，食環署署長重申，該等經營者有責任出售可供

安全食用的食物。不過，這並不表示確保食物安全的責

任安全須由零售商及食肆經營者承擔。她指出，食物安

全管制是三方面共同承擔的責任，即政府、業者及消費

者。具體而言，政府須一方面確保業界遵從所有與食物

安全有關的規則和規例，同時亦須向消費者提供適當的

資料。業界有責任及善盡應盡的努力，確保其產品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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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食用。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應留心及注意風險，

並在家中遵守安全的食物處理慣例。食環署署長同意現

行的尿液抽查方法並非百分百準確。然而，在目前的情

況下該方法是最佳的選擇。鑒於公眾對新鮮豬肉需求殷

切，當局不可能要求所有豬隻均須先行通過尿液檢驗才

屠宰，因為此舉會對空間、人手及化驗室資源造成很大

壓力。然而，食環署署長指出，就豬肉及豬內臟含鹽酸

克崙特羅進行的食物監察計劃，亦旨在確保豬肉及豬內

臟可供人食用。她表示若發現食物樣本含鹽酸克崙特

羅，食環署會即時告知公眾，並對有關的零售商採取執

法行動。此舉應有助阻嚇出售含鹽酸克崙特羅的豬肉及

豬內臟。

26. 漁護署助理署長補充，自 1998年就豬肉和豬內臟含
鹽酸克崙特羅進行的特定食物監察計劃以來，每周對 200
個樣本進行化學檢驗。由於發現含鹽酸克崙特羅的樣本

比率大幅下跌，當局於是在 1999年將測試的樣本數目減
至每周 90個 (在節日期間會增加抽查數目 )。鑒於近日發生
鹽酸克崙特羅中毒事件，抽查的樣本數目已增至每周 120
個。

27. 張宇人議員進而詢問，內地當局有否亦巡查養豬
場，視察有否以鹽酸克崙特羅餵飼豬隻。食環署署長回

應時表示，獲准運往香港的內地豬隻均來自註冊農場。

該等農場必須符合有關當局訂定的若干規定，才獲准註

冊。她進而表示，豬隻編碼及追查制度，以及抽查豬隻

尿液進行鹽酸克崙特羅化驗，亦同樣適用於內地豬隻。

據她所知，內地部分養豬場由於其豬隻未能通過香港的

尿液抽查，因而被當局下令關閉。

28. 羅志光議員詢問，過往有否成功檢控餵飼鹽酸克崙
特羅給豬隻的豬農，若發現本地養豬場使用鹽酸克崙特

羅作為豬隻飼料，有否著令該等養豬場須予關閉。羅議

員進而詢問，對於未能通過在屠房進行的尿液測試的豬

隻，會否考慮禁止該等豬隻所來自的養豬場日後不能將

豬隻送往屠房。

29. 食環署署長回應，由於現時並無特定法例規管以藥
物及化學品餵飼食用動物，因此難以檢控餵飼鹽酸克崙

特羅給豬隻的豬農。豬農亦可聲稱，他們不知道向供應

商購買的飼料含有鹽酸克崙特羅。為糾正此情況，當局

快將向立法會提交一項新規例，禁止向食用動物餵飼藥

物及化學品。 生署署理副署長補充，《藥劑業及毒藥

條例》及《抗生素條例》的主要範圍，是規管用作治療

及預防疾病的藥劑劑品的擁有、供應及銷售等，包括藥

物的註冊、藥物處所及批發商的發牌等。在此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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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成功檢控使用鹽酸克崙特羅的豬農，惟一的方法是

必須有充分證據，證明有關豬農明知而仍購買及擁有未

經註冊的藥物。不過，她指出，即使能成功檢控有關的

豬農，《藥劑業及毒藥條例》亦沒有條文，准許法院可

撤銷被定罪豬農的養豬場牌照，因為該等牌照並非根據

該條例而發出。 生署署理副署長進而表示，雖然政府

當局在 1998年曾嘗試檢控被發現以鹽酸克崙特羅餵飼豬
隻而引發食物中毒事件的豬農，但後來因證據不足而沒

有提出檢控。

30. 關於有委員建議，對於未能通過在屠房進行的尿液
測試的豬隻，應禁止該等豬隻所來自的養豬場日後再將

豬隻送往屠房。食環署副署長 (食物及公共 生 )表示，現
行法例沒有授權政府當局採取上述行動，但擬議管制餵

飼藥物及化學品給食用動物的新規例會訂有條文，令有

關當局可著令養豬場暫停將豬隻送往屠房一段時間，以

防豬農提供受影響的食肉動物。食環署署長亦表示，為

確保豬隻可供人食用，若養豬場曾有豬隻未能通過尿液

檢驗，當局會增加抽查來自該等養豬場的豬隻的尿液樣

本。

31. 麥國風議員詢問，公眾如何分辨那些肉檔信譽良
好；若豬隻已去皮，如何得知有關豬肉來自持牌的屠房，

以及在何種情況下，政府當局會禁止出售豬肉及豬內

臟。

32.  食環署署長回應時指出，公眾應向持牌肉檔及新鮮
糧食店購買豬肉及豬內臟。在發牌制度下， 生督察會

定期及突擊巡查肉檔及新鮮糧食店，確保它們符合 生

條件，所出售的豬肉及豬內臟來自認可的來源。食環署

署長同意現時在豬隻肉殼上印上數個印記的做法並不理

想。為此，政府當局會探討本港可否效法若干海外國家

的做法，在豬隻肉殼上加上間線。至於禁止出售豬肉及

豬內臟的問題，食環署署長認為，鑒於是項決定涉及財

政及法律影響，因此除非公眾健康受到威脅，才會付諸

實施。她表示政府當局無意在現階段採用此做法，原因

是自 2000年 10月 9日起，並無接獲鹽酸克崙特羅食物中毒
事件。

33. 黃容根議員表示，檢獲的非法豬肉數量仍很龐大。
他注意到自本年初起，在石涌凹的檢查站截獲 42宗非法
進口肉類個案，拘捕了 28人並檢獲 13 300千克豬肉。就
此，黃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在陸路邊境管制站加強檢查

貨車／貨櫃車，並提高涉及非法進口豬肉人士的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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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食環署署長回應，食環署、海關及警方會繼續採取
聯合行動，在陸路邊境管制站打擊非法進口肉類及豬

肉。她指出，由於各方的努力，近年並無截獲生豬及豬

內臟。至於刑罰，海關處理副關長表示，根據現行《進

出口條例》，觸犯非口進口肉類及豬肉罪行的人士，最

高可被判監禁 7年及罰款 200萬元。食環署署長亦表示，
根據《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被定罪者最高可被判罰

款 5萬元及監禁 6個月。

35. 勞永樂議員詢問，現時食環署及漁護署均隸屬環境
食物局，該兩個部門的聯係有否改善。勞議員進而詢問，

生署在近日發生的鹽酸克崙特羅食物中毒事件中，擔

當何種角色。

36. 食環署署長向委員保證，食環署及漁護署在新的行
政架構下運作良好。 生署署理副署長表示，衛生署在

接獲首宗鹽酸克崙特羅食物中毒事故後，第一時間通知

食環署，以便該署採取跟進行動。

3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53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11月 22日


